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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

地区生产总值 1-2 季度
同比

±%

比重

(%)

全区生产总值（万元） 1173692 5.0 100.0

第一产业 44424 4.9 3.8

第二产业 587506 8.5 50.1

工业 486918 8.6 41.5

建筑业 100588 7.9 8.6

第三产业 541762 1.4 46.1

批发和零售业 88898 1.3 7.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5486 3.9 7.3

住宿和餐饮业 42031 -2.8 3.6

金融业 43095 5.2 3.7

房地产业 55192 7.0 4.7

其他服务业 226551 -0.5 19.2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509 4.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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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85 4个 — —

总产值（万元） 1655739 8.8 -5.8 100.0
＃大中型 853985 7.4 -9.8 51.6
＃平山现代装备制造园 1120816 8.8 -9.2 67.7
煤电化产业园 305832 29.3 23.2 18.5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493616 3.1 -16.4 29.8
重工业 1162124 11.4 -1.1 70.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股份制 1469721 9.9 -6.3 88.8
外商及港澳台 186018 0.7 -3.6 11.2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35234 74.9 60.8 14.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5861 -16.2 -25.6 18.5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 138261 -17.6 -25.5 8.4
非金属矿采选业 59642 -7.0 -17.2 3.6
金属制品业 46569 -16.5 -19.9 2.8
医药制造业 41132 -30.9 -63.1 2.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91806 59.9 40.0 29.7

按优势产业分

新能源（储能）产业 662839 29.7 10.1 40.0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电子元

器件）产业
54320 -12.6 -36.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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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 623041 10.0 -4.8 37.6
生物医药产业 41928 -32.4 -63 2.5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1611164 13.8 2.1 —
＃出口交货值 35007 53.7 48.8 —

注：本手册中“提高百分点”，为本期增速比同期增速提高的百分点。

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火力发电量（万千瓦时） 442436 196.5 193.7

水泥（吨） 1259872 2.1 -1.4

平板玻璃（重量箱） 6183174 1.1 4.2

钢化玻璃（平方米） 3842302 -24.3 -41.8

夹层玻璃（平方米） 1787976 -11.7 -5.2

中空玻璃（平方米） 568860 -28.3 -14.5

甲醇（吨） 241453 0.4 1.7

无缝钢管（吨） 34120 -25.2 -38.5

中成药（吨） 142 -21.4 -37.9

自来水（万吨） 855 2.9 1.0

商品混凝土（吨） 434788 -22.0 -28.1

锂离子电池 (万自然只) 12723 11.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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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1-6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工业销售收入（万元） 1401093 24.7 8.5

产成品（万元） 87167 5.2 -85.6

资产合计（万元） 2599841 18.7 1.0

负债合计（万元） 1696375 24.7 -0.2

研发费用（万元） 25239 58.9 26.0

税金总额（万元） 65540 33.8 -14.4
利润总额（万元） 104524 160.9 216.4
亏损企业个数（个） 12 -3个 —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12848 -50.5 -300.1
应交增值税（万元） 52528 35.2 -29.7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17257 -6.0 -10.9

规模以上工业能耗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1395447 60.1 64.2

原煤消费量（吨） 2391931 93.2 98.0

电煤消费量（吨） 1803637 185.0 182.4

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 80540 27.2 26.0

天然气消费量（万立方米） 6119 5.0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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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投资总额（万元） 608226 5.6 -2.9 100.0

＃基础设施投资 229944 15.9 2.0 37.8

＃民间投资 223555 -31.1 -54.9 36.8

＃工业技改投资 63350 -72.8 -130.6 10.4

区域内投资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382539 5.7 0.4 62.9

设备工器具购置 127370 -30.4 -55.1 20.9

其他费用 98317 216.6 240.1 16.2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1284 266.9 362.9 0.2

第二产业 414755 6.8 -47.4 68.2

＃工业 414755 6.8 -47.4 68.2

第三产业 192187 2.7 33.5 31.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0036 0 66.7 4.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74240 3.9 -45.6 12.2

房地产开发 54365 -4.0 48.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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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房地产企业数（个） 18 0 —

施工面积（平方米） 725904 -10.6 6.1

＃住宅 479628 -15.7 1.1

商业营业用房 154869 0.6 29.9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13971 -63.0 -75.8

＃住宅 8982 -67.5 -60.5

商业营业用房 1866 522.0 589.3

竣工面积（平方米） 217908 1850.8 1932.0

＃住宅 137121 1127.6 1208.6

商业营业用房 80787 — —

销售面积（平方米） 95813 6.4 26.8

＃住宅 70800 -17.4 -12.4

商业营业用房 3147 23.4 106.2

销售额（万元） 50967 -0.7 5.8

＃住宅 40467 -18.4 -21.7

商业营业用房 3392 152.4 228.9



- 7 -

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 1-7 月
同比

±%
比重(%)

零售总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167858 -16.7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批发业 1-7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批发业单位数（个） 47 1个 —
＃企业法人 44 1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639309 1.1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零售业 1-7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数（个） 70 5个 —
＃企业法人 41 -2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121388 -9.4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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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住宿业 1-7 月
同比

±%

比重

(%)

限额以上住宿业单位数（个） 51 -1个 —

＃企业法人 16 -1个 —

营业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27945 -1.7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餐饮业 1-7 月
同比

±%

比重

(%)

限额以上餐饮业单位数（个） 103 -10个 —

＃企业法人 17 -2个 —

营业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32104 -20.9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注：分劈数据为区外商贸法人单位在本区的产业活动单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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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旅游接待及收入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旅游总收入（万元） 1343314 5.0 1.7

游客接待人次（万人次） 1763.39 4.6 2.9

＃国外游客 0 -100.0 -35.6

国内游客 1763.39 4.6 2.9

＃过夜游客 61.31 -88.9 -88.0

＃黑山谷 — — —

金蝶湖文化公园 3.42 0 -65.2

万盛科技馆 6.42 31.3 57.8

主要景点门票收入（万元） — —

＃黑山

     —

谷 — — —

金蝶湖文化公园 0 — —

万盛科技馆 0 —

注：旅游数据由文旅局提供，黑山谷为黑山谷、万盛石林联合景区总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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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64510 95.2 145.6

税收收入 42291 180.6 237.8

增值税 14966 941.3 1055.5

企业所得税 7367 108.0 140.8

个人所得税 1293 30.1 36.7

资源税 857 63.5 116.3

城市维护建设税 4043 73.4 98.6

房产税 2693 1.1 -12.7

印花税 1534 20.7 5.9

城镇土地使用税 4750 8.5 8.7

土地增值税 354 154.5 396.4

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同口径同比增长 46.5%，税收收入同口径同比

增长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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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耕地占用税 197 151.0 378.8

契税 3822 108.3 151.7

非税收入 22219 23.6 66.3

专项收入 2678 68.6 75.2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635 46.0 -102.6

罚没收入 2126 -33.6 -211.1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4678 30.1 82.0

捐赠收入 0 — —

其他收入 102 1.0 98.7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4989 81.9 66.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4522 105.1 68.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010 10.1 -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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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支出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194318 34.8 27.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439 9.9 39.9

国防支出 67 -16.3 -41.3

公共安全支出 8877 5.9 28.0

教育支出 26546 0.6 5.5

科学技术支出 1365 252.7 238.5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8253 871.9 887.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072 -19.2 -63.9

卫生健康支出 13201 9.8 -4.7

节能环保支出 7012 2.6 -238.2

城乡社区支出 3958 -53.2 -166.4

农林水支出 20693 121.1 145.9

交通运输支出 18973 253.4 142.6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144 -32.5 22.1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958 77.7 98.8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463 -4.7 19.7

住房保障支出 12458 108.9 71.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9481 253.9 311.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10559 926.1 970.4

注：财政指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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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 7月末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万元） 2009400 14.6 2.2 100.0

居民储蓄存款 1629661 13.6 4.5 81.1

定期存款 1245829 16.3 4.9 62.0

活期存款 383833 5.6 2.6 19.1

单位存款 379739 19.0 -11.0 18.9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万元） 1387539 5.4 -1.7 100.0

单位贷款 854205 25.4 8.7 61.6

＃工业贷款 404198 18.7 9.6 29.1

个人贷款 533335 -16.1 -14.6 38.4

贷存比（%） 69.1 -6.0点 -2.3 —

不良贷款（万元） 6029 10.9 36.3 —

注：金融指标为核算口径，不含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民生村镇银行数据。

保险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保险保费收入（万元） 17547 6.4 15.6 100.0

＃人身险 13152 4.0 15.9 75.0

财产险 4053 15.1 13.7 23.1

保险赔付支出（万元） 3708 7.6 3.7 100.0

＃人身险 1217 56.4 38.5 32.8

财产险 2284 -8.2 -6.4 61.6

注：金融和保险数据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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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人） 3901 -5.4 -10.3

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人） 2337 -34.0 0

期末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人） 56527 33.7 57.7

期末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人） 6458 -1.8 22.0

城镇居民 3150 -1.3 21.9

农村居民 3308 -2.2 22.2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万元） 2610 11.1 31.6

城镇居民 1483 10.3 31.8

农村居民 1127 12.3 31.3

注：社会保障数据由人社局和民政局提供。因国家医保平台上线系统不稳定和社保

系统维护，故暂未统计出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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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

招商引资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新签约项目（个） 27 4个 —

合同引资（亿元） 505.78 153.6 —

注：招商引资数据由投资促进中心提供，根据投资促进中心统计制度招商引资指

标有调整。

交通和邮政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3660 7.4 2.6

注：邮政数据出自运管所和邮政公司。

安全生产 1-7 月
去年

同期

同比

±%

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1起 1人 0起 0人 1起 1人

煤矿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交通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建筑 1起 1人 0起 0人 1起 1人

特种设备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其他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注：按照市应急管理局要求，安全事故交通死亡指标本期与同期均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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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

市场主体 1-7 月
同比

±%
比重(%)

累计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1788 -13.1 100.0

内资企业 465 6.4 26.0

个体工商户 1319 -18.5 73.8

农民专业合作社 4 300.0 0.2

当月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256 -7.6 100.0

内资企业 59 43.9 23.0

个体工商户 196 -16.9 76.6

农民专业合作社 1 0 0.4

注：市场主体数据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规模以上服务业 1-6 月
同比

±%
比重(%)

法人单位个数（个） 31 0 100.0

#交通运输业 8 0 25.8

其他服务业 21 0 67.7

高技术服务业 3 -1个 9.7

营业收入(万元） 66499 2.9 100.0

#交通运输业 21629 2.8 32.5

其他服务业 43400 3.7 65.3

高技术服务业 1366 -28.4 2.1

注：市统计局只反馈季度增速数据,绝对额采用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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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指以货币表现的农、林、

牧、渔业全部产品和对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进行的

各种支持性服务活动的价值总量，它反映一定时期

内农林牧渔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1957 年以前的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包括了厩肥和农民自给性手工

业(如农民自制衣服、鞋、袜，自己从事粮食初步加

工等)。1958 年及以后，林业中增加了村及村以下竹

木采伐产值；牧业中取消了厩肥产值；副业中取消

了农民自给性手工业产值，增加了村及村以下办的

工业产值；渔业中增加了海洋捕捞水产品产值。1980

年及以后，在副业中增加了农民家庭兼营工业商品

部分的产值。从 1984 年起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划归

工业。从 1993 年起取消副业，将野生动物的捕猎划

入牧业、野生植物采集和农民家庭兼营商品性工业

划归农业。从 2003 年起，执行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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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标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包括了农林牧渔服务

业产值。林业中增加了森林采运业产值。农业中取

消了家庭兼营商品性工业产值，将野生林产品的采

集划归林业。第一次农业普查以后，由于畜牧业产

品年报数据与普查数据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家

统计局农调总队对畜牧业年报数据与普查数据进行

衔接，相应的畜牧业产值进行调整。第二次农普后，

国家统计局再次对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服务业

数据进行了衔接与调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通常是按农、林、

牧、渔业产品及其副产品的产量分别乘以各自单位

产品价格求得；少数生产周期较长，当年没有产品

或产品产量不易统计的，则采用间接方法匡算其产

值；然后将五业产值相加即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粮食产量 指全社会的产量。包括国有经济经

营的、集体统一经营的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粮食产量，

还包括工矿企业办的农场和其他生产单位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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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除包括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及其他

杂粮外，还包括薯类和豆类。其产量计算方法，豆

类按去豆荚后的干豆计算；薯类（包括甘薯和马铃

薯，不包括芋头和木薯）1963 年以前按每 4 公斤鲜

薯折１公斤粮食计算，从 1964 年开始及以后改为按

5公斤鲜薯折１公斤粮食计算。城市郊区作为蔬菜的

薯类（如：马铃薯等）按鲜品计算，并且不作粮食

统计。其他粮食一律按脱粒后的原粮计算。1989 年

以前全国粮食产量数据主要靠全面报表取得，1989

年开始使用抽样调查数据。

统计违法举报：

举报电话：48272726、48271528、4827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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